
1.检查单：东城区生态环境局《固体废物（危险废物）

检查单》

2.检查模块：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的检查

3.检查项：固体废物（危险废物）

4.检查内容：

4.1 是否存在对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

危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及

时在本市环境信息公开平台上如实公开产生、收集、贮存、

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及去向等信息（涉

密单位或者涉密项目除外）的行为。

4.2 是否存在对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

危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加强对收集、

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设施和设备的管

理和维护，未保证其正常运行和使用的行为。

4.3 是否存在对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

危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采取措施安

全处理危险废物，擅自丢弃、倾倒、堆放或者遗撒的行为。

4.4 是否存在对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

危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贮存暂时不利

用或者不处置的危险废物，未建设符合国家标准的贮存设

施、 场所，并未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的行为。

4.5 是否存在对危险废物收集、利用、处置单位未按照



规定及书面委托合同的约定及时收集、接收危险废物，或者

无故拒收危险废物的行为。

4.6 是否存在对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 产经营者破产或者注销的，单位负责人逾期未将危险废

物管 理台账移交所在地的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保存的行

为。

4.7 是否存在对机动车、电动自行车及配套电池的生产

者、销售者将属于危险废物的回收废弃电池提供或者委托给

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

营活动的行为。

4.8 是否存在对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 产经营者未建立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

用、 处置的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制度，未明确单位负责人、

相关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责任的行为。

4.9 是否存在对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 产经营者未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向区生态环境主

管部 门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并执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的

规定的 行为。

4.10 是否存在对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未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未如实记载危险废物

的名称、种类、产生时间、数量及流向等情况的行为。

4.11 是否存在对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未妥善保存危险废物管理台账，保存时间少于 5

年；未以填埋方式处置危险废物的，未永久保存危险废物管

理台账的行为。

4.12 是否存在对工业企业自行利用、处置本企业同一

厂 区内产生的危险废物的，未建立内部转运管理制度，未

记录 转运数据的行为。

4.13 是否存在对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利用、

处置危险废物或者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的行

为。

4.14 是否存在对危险废物运输单位在运输途中抛撒、

泄 漏、丢弃、倾倒危险废物的行为。

4.15 是否存在对未制定危险废物年度管理计划或申

报 危险废物有关资料，未报所在地的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备案 的行为。

4.16 是否存在对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

置 危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对收集、贮

存、 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设施、设备和容

器、包 装物及其他物品，未经消除污染转作他用的，且如

实记录其 数量、用途和去向的行为。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2）依据条款： 第二十一条 产生、收集、贮存、运



输、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 定：

(一)采取措施安全处理危险废物，不得擅自丢弃、 倾

倒、堆放或者遗撒；

(二)对不同特性的危险废物分类收集、贮存，不得 将

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收集、贮存、运输；

(三)贮存暂时不利用或者不处置的危险废物，应当 建

设符合国家标准的贮存设施、场所，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

施；

(四)加强对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 物

的场所、设施和设备的管理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和使

用；

(五)按照规定及时在本市环境信息公开平台上如 实公

开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种 类、

数量及去向等信息，但涉密单位或者涉密项目除外；

(六)对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 场

所、设施、设备和容器、包装物及其他物品，经消除污染 转

作他用的，如实记录其数量、用途和去向；

(七)搬迁、转产、关闭的，安全处置已经产生或者贮

存 的危险废物，依法开展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和治理修复，

并 承担相应费用。

第十七条 危险废物收集、利用、处置单位应当按照规



定及书面委托合同的约定及时收集、接收危险废物，不得无

故拒收。 危险废物收集、利用、处置单位因不可抗力或者

重大活 动、重污染天气等情形，导致无法正常收集、接收

危险废物 的，应当及时告知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协助其采取临时环境安全措施。

第十三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

向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并执行排污

许可管理制度的规定； (二)制定危险废物年度管理计划，

报所在地的区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备案； (三)建立危险废物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 置的污染环境防治管

理制度，明确单位负责人、相关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的责任； (四)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载危险废

物的名称、 种类、产生时间、数量及流向等情况； (五)妥

善保存危险废物管理台账，保存时间不少于 5 年； 以填埋

方式处置危险废物的，永久保存危险废物管理台账。 产生

危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破产 或者注销

的，单位负责人应当将危险废物管理台账移交所在 地的区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保存。

第二十九条 机动车、电动自行车生产者、销售者应当

标识生产、销售的产品使用电池的危险特性；废弃电池属于

危险废物的，应当公告消费者通过生产者、销售者、维修者



等渠道，交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回收利用、处置。

机动车、电动自行车及配套电池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 建

立健全废弃电池回收制度，通过售后服务、维修、拆解等 渠

道回收废弃电池，定期发布回收信息；回收的废弃电池属 于

危险废物的，应当提供或者委托给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的单位利用、处置。

第二十五条 工业企业自行利用、处置本企业不同厂区

产生的危险废物的，转移过程应当执行国家危险废物转移联

单制度。 工业企业自行利用、处置本企业同一厂区内产生

的危险 废物的，应当建立内部转运管理制度，记录转运数

据。

第二十条 危险废物运输单位应当依法取得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许可，在运输危险废物的车辆上安装卫星定位装置并

确保其正常运行，不得在运输途中抛撒、泄漏、丢弃、倾倒

危险废物。 运输的危险废物符合国家有关例外数量和有限

数量危 险货物要求的，可以依国家规定按照普通货物运输。

市、区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公开本市具有危险废物运输许 可

的单位和车辆的信息。


